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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2〕9 号

对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
第 0353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孙晔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打造法治城市治理样板的代表建议收悉。经研究，

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，召开办理工作会议，认真研

究建议内容，并充分听取市政府办公厅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

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答复意见

（一）关于行政调解功能与价值着重发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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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区司法局设立区级行政调解组织，作为行政复议类争议调解

的工作平台，已在《上海市行政调解工作指引》中予以明确。目前

市司法局已与本市三家中级人民法院建立了行政调解联合中心。各

区行政复议局在日常工作中，已在运用调解方式处置纠纷。同时，

在当前疫情防控期间，已作出工作部署，建立健全行政调解组织，

鼓励涉疫情行政争议通过调解方式先行化解。下一步，将进一步加

强对各区局的指导，不断提升行政调解工作质量。

（二）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

市政府历来重视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，2019 年，为贯彻落

实国务院文件精神，出台《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，在全

国率先将国家最新管理要求转化为地方立法。《规定》明确了规范性

文件从计划制定到最终公布应当经过的程序，在保障公众参与方面

作了详细规定，明确制定机关有听取各方意见的义务。《规定》明确，

市政府办公厅、区政府规范性文件管理部门对报送本级政府备案的

文件开展审查工作，并应当做到有件必备、有备必审、有错必纠。

此外，市政府还通过与法院、检察院建立衔接机制，办理行政相对

人书面审查建议、建立规范性文件年度报告和通报制度等方式，加

强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的监督检查，推动提升规范性文件质量，

保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。

（三）关于执法的力度和温度

我局历来重视本市行政执法工作的协调与监督，“十三五”期间

积极推行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行政执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。2021



— 3 —

年，提请市委市政府印发《上海法治政府建设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，

将广泛运用说服教育、劝导示范、警示告诫、指导约谈等方式，努

力做到宽严相济、法理相融，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等要求纳入

本市法治政府建设“十四五”规划。

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建设方面，目前全市各主要执法部门

均已在主要执法领域建立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。新修订的行政

处罚法出台后，我局也及时推动各领域根据新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进

行了修订。目前，行政处罚裁量文件均在政府门户网站全部对社会

公开。

2019 年，我局提请市政府办公厅印发《上海市全面推行行政执

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

案》，明确要求本市各行政执法单位和人员在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、

行政检查、行政征收征用、行政许可等行政执法的事前、事中、事

后公示有关行政执法信息，提高本市行政执法透明度和公信力，规

范行政执法权力运行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。并根据行政执法

“三项制度”要求建立了全市统一公示平台，将各行政执法单位、

各区政府行政执法主体、依据、程序、执法人员、裁量基准等在该

平台统一公示。同时，将信用中国（上海）网站上公示的行政处罚、

行政许可结果信息，通过信息共享的方式共享到公示平台。下一步，

我局将着力推进全市统一综合执法系统的建设，通过执法系统进一

步规范行政执法流程，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规范程度，全面提升严

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水平，同时通过系统进一步优化行政执法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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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度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此外，我局计划于 2022 年底前出台本市

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办法，让本市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于法有据、于理

应当、于情相容，切实发挥行政执法监督统筹协调、规范保障、督

促指导作用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本市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、支持和理解。欢迎

您再次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2 年 5 月 19 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2年 5月 20日印发


